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52號

原      告  陳美照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向文英律師

被      告  臺南市楠西區公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何榮長  

訴訟代理人  沈聖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言

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95年3月1日起受僱為被告之臨時技術單工，因

應被告工程業務須求，自111年1月1日起與被告簽訂約用

人員僱用契約書（下稱僱用契約），契約期間1年，每月

薪資新臺幣（下同）32,425元，屆期續簽，除擔任工程會

計協辦人員負責各類工程預算審核及相關工程文書等審查

外，尚兼任行政院主計處專任調查員等工作，期間工作認

真負責，多次受被告、協助服務單位表揚。詎被告竟於11

2年12月16日以防汛經費不足無法從工程管理費中支付薪

資，即以定期契約到期未予續約，未經預告終止僱傭關

係，原告即因被告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而主張

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於113年1月3日依法向被告請求資

遣費及預告工資、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然遭被告拒絕，

原告復113年2月2日向臺南市政府勞工局（下稱勞工局）

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被告給予資遣費、預告工資、開

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兩造於113年2月22日調解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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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聘僱原告負責之工作內容是臺南市楠西區各類工程預

算審核及相關工程文書等審查，既屬被告經常性經濟活動

之範疇，原告所擔任之工作，就被告之業務性質與營運而

言，具有持續性之需要，非屬勞基法第9條規定之非繼續

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且依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

第2066號民事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84號判

決意旨，兩造簽立契約雖為定期契約，性質仍屬不定期繼

續性勞動契約，被告於112年12月中旬以防汛業務減縮經

費不足為由，通知原告終止僱傭關係，然除無被告所言有

業務減縮情形外，被告亦未先為安置即解僱原告，原告自

得依法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及給與非自願離職

證明書。

（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下列項目：

　１、資遣費194,550元：

　　　原告月薪32,425元，月平均工資為32,425元，自95年3月1

日起任職於被告迄至113年1月1日止，工作年資為17年10

月，新制資遣費基數為6，依勞基法第17條、勞工退休金

條例第1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資遣費194,550元

（計算式：32,425元×6＝194,550元）。

　２、預告工資32,425元：

　　　原告於113年1月1日離職，月平均工資32,425元，工作年

資17年10月，被告並未依法於30日前預告，依勞基法第16

條第3項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30日之預告工資32,425元

（計算式：32,425元÷30日×30日＝32,425元）。

　３、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兩造間勞動契約既因原告主張被告違反勞基法第14條規定

而終止，依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

定，被告自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四）112年6月中旬在被告的3樓會議室，被告通知原告因113年

度聯通管的經費大幅縮減，所以隔年將不再續聘原告。被

告復於112年9月間在被告的2樓發包室，告知原告次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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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的問題不再續聘，因為原告尚有15天特別休假未休

完，依體制不給予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所以原告才會上人

事網站申請休假去上課，然區長遲遲未簽核，會計主任囑

咐原告上簽給區長核示方可前往上課，並非原告有自請離

職之意思。被告再次於112年12月中旬在被告的2樓區長室

告知原告，因經費不足不再續聘，承諾會有1.5個月年終

獎金，但因是1年一聘，所以不會有資遣費。原告於113年

1月3日向被告提出資遣/退休申請書請領資遣費，被告於

同年月10日函覆亦稱兩造訂定之契約屬定期勞動契約，原

告為期滿離職，而非自請離職。又兩造於113年2月22日勞

資爭議調解時，被告亦主張原告係契約期滿而未續約。被

告一直以來不續聘的理由係因經費不足，不再續聘原告，

根本非原告自請離職等語。

（五）聲明：

　１、被告應給付原告226,9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２、被告應開立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

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３、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前於95年3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惟於110年12月15日

提出辭職書申請書，其中記載：今因個人私務及生活規劃

等因素，請准予110年12月31日（星期五）辭職等語，嗣

分別於111年1月1日、111年12月28日與被告簽立僱用契

約，僱用契約第2條約定契約期間：甲方（即被告，下

同）自112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僱用乙方（即原告，

下同）；第3條約定工作內容：㈠協助辦理楠西區各類工

程案件。㈡其他臨時交辦事項、第7條約定受僱人應負之

責任：在僱用期間，乙方願接受甲方工作上之指派調遣，

並遵守甲方之規定，如補助經費不足、工作不力或違背有

關規定，甲方得依法終止契約等語，足徵兩造間勞動契約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約定期間為1年，且如補助經費不足時，被告自得依法終

止契約。又被告於開缺前即以「為辦理本所各項水利、道

路、農路等工程需要，擬請准以工程管理費遴聘具工程專

長之約用人員1名，並由本所自行辦理甄選事宜」向上級

申請奉核簽准，遑論僱用契約第11條約定：如契約未盡事

宜，宜依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

（下稱系爭工作規則）辦理，系爭工作規則第8條第2項第

2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各機關學校得依勞基法終

止契約：二、補助經費遭停止或不敷支付。顯見兩造間勞

動契約符合勞基法第9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條所規定特

定性工作之定期契約，則於契約期間屆滿時，原告自應離

職，何來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非自願離職證

明書之權利。

（二）原告應就其屬非自願離職負舉證責任，原告薪資經費來源

為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下稱南水局）所補助之回

饋金（用於工程費用之工程管理費），南水局於112年10

月間通知被告上開經費於113年間恐有不敷使用之情，原

告知悉此情後即向訴外人即當時單位主管會計室主任葉玉

貞提出離職申請，實際上原告於112年11月2日自行上簽說

明：「職因生涯規劃，需於112年11月13日至11月29日共

計13日，擬參加職業訓練課程；休假期間職務已商請張素

萍同仁代為處理相關業務」等語，並由被告發函臺南市政

府主計處表明：「本所兼任統計調查員陳美照因生涯規劃

離職無法繼續兼任，自113年1月1日起由臨時人員技術單

工張素萍兼任本區統計調查工作」等語，臺南市政府亦於

113年1月3日發函通知原告：「主旨核定陳美照解僱如說

明，請查照。說明：三、動態：解僱。四、異動事由：僱

用期滿。五、生效日期：民國113年1月1日。」等語，且

原告於112年12月25日填寫之被告離職人員交代清單離職

原因欄亦載明為僱用期滿，顯見原告於僱傭期間屆滿前因

「生涯規劃」已向被告提出自願離職，嗣於期間屆滿時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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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焉有非自願離職之情事。原告既於110年12月31日自

願離職，年資未逾2年，何以資遣費計算之數額為194,550

元等語置辯。

（三）聲明：　　　　　　

　１、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２、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筆錄，本

院卷第148頁）：

（一）原告自95年3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於111年1月1日與被告

簽訂僱用契約，契約期間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

日止，每月報酬32,425元；於111年12月28日與被告簽訂

僱用契約，契約期間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

止，每月報酬32,425元。

（二）僱用契約於112年12月31日屆滿後，兩造未再續約。

（三）原告以被告違反勞基法而主張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於11

3年1月3日向被告提出資遣申請書，請求被告發給資遣

費，被告於同年月10日以被告所人字第1130013899號函回

覆原告其請求資遣費與勞基法規定不符，恕難同意。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見本院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

卷第148頁、第149頁）：

（一）兩造間僱用契約是否為定期或特定性契約？

（二）原告究為自願離職亦或因僱用契約屆期未續約而離職？

（三）原告依勞基法第17條、第16條第3項、第19條、勞工退休

金條例第12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資遣費194,550元、預告工資32,425元及開立非自願

離職證明書，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自95年3月1日起受僱為被告之臨時技術單工，每

月薪資32,425元，負責臺南市楠西區各類工程預算審核及相

關工程文書等審查，並兼任行政院主計處專任調查員等工

作，就被告之業務性質與營運，具有持續性之需要，僱用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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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應屬不定期繼續性勞動契約。被告於112年12月16日以防

汛經費不足為由，以定期契約到期未予續約，未經預告終止

僱傭關係，違反勞基法第9條規定，原告已依勞基法第14條

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原告得依勞基法第

17條、第16條第3項、第1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就

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194,550

元、預告工資32,425元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情，為被

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一）兩造間之僱用契約為定期契約，已於112年12月31日因期

間屆滿而失效，原告係因僱用契約屆期而離職：

　１、按除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不適用勞基法之行業或工作

者外，均有該法之適用，此從勞基法第3條第1項、第3項

規定觀之即明。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已改制為勞動

部）業於96年11月30日以勞動1字第0960130914號公告，

指定公部門各業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適用勞

基法，並自00年0月0日生效。經查本件被告因獲臺南市政

府水利局（下稱水利局）、農業局（下稱農業局）、工務

局（下稱工務局）、民政局（下稱民政局）及南水局補助

之工程經費，而由補助工程經費中之工程管理費項下簽請

僱用具工程專長之約用人員（4等250薪點）1名，經費計

需497,000元，僱期為自實際到職日起至經費不敷支付時

停止僱用，經被告內部簽呈由被告區長核可後，被告再上

簽稿會核單，會核臺南市政府人事處（下稱人事處）、勞

工局、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下稱稅務局）、臺南市政

府主計處（下稱主計處），擬請各該會核局處同意被告新

增1名4等約用人員，並自行辦理公開徵才，後經被告整理

各該會核局處之意見，再上複閱簽稿，擬辦如奉核可，由

被告自辦甄選事宜，並送人事處辦理後續事宜，另副知勞

工局就業服務系統，經臺南市長決行核示如擬，被告因而

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先後2年與原告簽

訂定期1年之僱用契約，有原告提出之僱用契約、函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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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被告臨時人員年終考核通知書、約用人員考核通知

書、被告農林漁牧業普查所聘函各1件（見本院卷第25頁

至第33頁），及被告提出之簽、簽稿會核單、複閱簽稿各

1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1頁至第93頁、第133頁、第13

4頁），足見原告並非依公務人員法制所進用之人員，自

應有勞基法之適用，合先敘明。

　２、次按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

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

應為不定期契約。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訂定之勞動契

約，應為不定期契約。定期契約屆滿後，有下列情形之

一，視為不定期契約：一、勞工繼續工作而雇主不即表示

反對意思者。二、雖經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工

作期間超過90日，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30日者。前項

規定於特定性或季節性之定期工作不適用之。勞基法第9

條定有明文。又本法第9條第1項所稱臨時性、短期性、季

節性及特定性工作，依左列規定認定之：一、臨時性工

作：係指無法預期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6個月

以內者。二、短期性工作：係指可預期於6個月內完成之

非繼續性工作。三、季節性工作：係指受季節性原料、材

料來源或市場銷售影響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9

個月以內者。四、特定性工作：係指可在特定期間完成之

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超過1年者，應報請主管機關

核備。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條亦有明文。勞基法所稱「非

繼續性工作」係指雇主非有意持續維持之經濟活動，而欲

達成此經濟活動所衍生之相關職務工作而言。至「特定性

工作」是指雇主僱用勞工之目的，在於完成特定之事務，

當該事務完成後，即對該勞工之勞務給付欠缺需求者而

言。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66號民事判決意旨亦認

為：「按不定期勞動契約所需具備之『繼續性工作』，係

指勞工所擔任之工作，就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性質與營運而

言，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者，並非只有臨時性、短期性、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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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性之一時性需要或基於特定目的始有需要而言。換言

之，工作是否具有繼續性，應以勞工實際從事工作之內容

及性質，對於雇主事業單位是否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而定，

亦即與雇主過去持續不間斷進行之業務有關，且此種人力

需求非屬突發或暫時者，該工作即具有繼續性。」

　３、原告主張其負責臺南市楠西區各類工程預算審核及相關工

程文書等審查，並兼任行政院主計處專任調查員等工作，

屬於繼續性工作，僱用契約應屬不定期之勞動契約云云。

惟查：

　⑴、兩造簽訂如前述兩造不爭執之事實（一）所示2件僱用契

約，除約定契約期間均為1年，及原告每月薪資均為32,42

5元外，另均於第2條約定：契約期間為定期契約，僱用期

間如發生系爭工作規則第8條但書、第50條規定之情事

時，被告得於1個月前通知原告，提前依法終止契約；第3

條約定：原告工作內容（由僱用單位依實際業務需要訂

定）為協助辦理楠西區各類工程案件及其他臨時交辦事

項；第7條約定：受僱人（即原告）應負付之責任：在僱

用期間，原告接受被告工作上之指派調遣，並遵守被告之

規定，如補助經費不足、工作不力或違背有關規定，被告

得依法終止契約；第11條約定：本契約未盡事宜依系爭工

作規則辦理，有原告提出之僱用契約2件在卷可憑（見本

院第25頁至第28頁），可知兩造簽訂僱用契約時，雙方都

知悉被告僱用原告之期間雖為1年定期契約，但如發生系

爭工作規則第8條但書、第50條規定之情事或補助經費不

足時，被告得終止契約。而對被告而言，楠西區各類工程

案件之進行雖有持續性，但因公家機關預算需要每年編

列，因此每年度新編預算之工程案件可以切割為特定性之

工作，並不能將被告辦理之所有工程案件視為一體而認屬

於具有持續性需要之工作。何況被告乃以水利局、農業

局、工務局、民政局及南水局補助之工程經費中之工程管

理費支應僱用原告之薪資，亦如前述，核屬特定計畫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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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則原告依僱用契約第3條約定之工作內容，應指在契

約期間之1年內協助辦理楠西區各類工程案件及其他臨時

交辦事項等短期及特定性之工作，並不包括被告在僱用契

約期滿後之各類工程案件之預算審核及相關工程文書審查

或專任調查員等工作。

　⑵、參以被告係以水利局、農業局、工務局、民政局及南水局

補助工程經費中之工程管理費項下簽請僱用具工程專長之

約用人員（4等250薪點）1名，始僱用原告，被告乃依被

告前開簽呈、簽稿會核單、複閱簽稿之內容及核可事項，

先後2年，而與原告簽訂111年及112年均定期1年之僱用契

約，並依核可內容，於僱用契約約定被告僱用原告之僱期

為自實際到職日起至經費不敷支付時停止僱用，有如前

述；又上開複閱簽稿各單位表示意見如下：「（一）人事

處：案內簽擬新增4等約用人員1名，並自辦徵才，其經費

為工程管理費，如計畫結束或經費不敷支付時，應立即停

止僱用，是否同意所請，請鈞核。」、「（二）勞工局:

本案楠西區公所簽請新增1名4等約用人員職缺，並自行辦

理公開徵才。是否同意所請，請鈞長核示。」、「（三）

財政稅務局：同人事處簽見1、2。」、「（四）主計處：

同人事處簽見1、2。」、「（五）本所（即被告）綜合意

見：自4月起迄今，本所以原有人力推行工程案件，實感

不堪負荷以致影響業務推動，再考量本年度已獲各局處補

助工程經費達1億7百萬餘、本預算工程經費973萬餘、以

及明年111年度預計受南區水資源局工程經費2千4百萬(10

8年度案及110年度案)再加其他局處補助等案件，確有增

聘約用人員1名之必要，請鈞長核示。」等語，經臺南市

長決行核示如擬，亦有被告提出之複閱簽稿1件存卷可查

（見本院卷第133頁、第134頁），可知被告乃就特定期間

之工程案件，欲以特定之工程管理費支應，簽請臺南市政

府同意被告自行徵才僱用1名4等約用人員辦理該特定期間

之工程案件業務，經臺南市長核示如被告所擬及上開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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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故如計畫結束或經費不敷支付時，被告即應停止僱

用該約用人員，自非被告有意持續維持之經濟活動及其因

此衍生之相關職務工作，應屬短期性及特定性之非繼續性

工作。益證被告僱用原告擔任上開複閱簽稿之4等約用人

員，所從事者乃被告特定性、短期性之工程案件業務工

作，如計畫結束或經費不足，縱使在僱用契約之1年契約

期間，被告即應停止僱用原告，堪認兩造間之僱用契約為

定期契約，原告主張兩造之僱用契約應屬不定期之勞動契

約云云，並無可取。兩造間之僱用契約既為定期契約，自

應於契約期間屆滿之112年12月31日而失效。是被告抗辯

兩造間之僱用契約為定期契約，已於112年12月31日因期

間屆滿而失效，要屬可採。

　４、又查原告於112年11月2日提出便簽（即被證4），表明原

告因生涯規劃，需於112年11月13日至11月29日共計13

日，參加職業訓練課程，休假期間職務已商請張素萍同仁

代為處理相關業務，經被告人員葉玉貞、羅朝勝於同年11

月2日蓋章，嗣經被告法定代理人何榮長於同年月9日決行

批可乙節，有被告提出之原告便簽1件附卷可憑（見本院

卷第95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113年8月1日言

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09頁）。又證人即被告前人事主

任黃文貞於本院具結證稱：我在職期間有聽聞原告有離職

的申請，那時候原告說她要去外界就職，因為長照剛好有

工作機會，她覺得可能之後生涯規劃比較好。是原告跟自

己的主管說要離職，主管跟原告說是不是要自己送辭呈出

來，私下原告問我說為什麼我已經決定要離職，還要寫離

職申請書這個東西，我就跟原告說那就隨便她。我們在11

2年間曾經因為要不要續聘原告的事情跟原告會談，那時

候最正式的一次應該是相關人員都有列席，最後是原告說

要離職了，所以當然就不續聘了。會談時，原告有說要離

職。會談是因為原告要離職，我們想說有沒有什麼問題要

了解，原告還有提出她還有什麼福利。我有聽到同仁之間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頁



耳語傳來傳去因為經費不足，所以沒辦法續聘原告等語；

證人即被告區長何榮長於本院證稱：原告於112年12月31

日從被告離職，原告的便簽（被證4）還沒有送來之前，

我有聽人事主任說原告要離職，原告這張便簽送上來時，

我有請原告到區長室來談，原告說想要去社區照顧老人，

因為要參加職業訓練，所以要請13天的長假，我跟原告說

妳要去做社區照顧，上班地點不固定、不方便，請原告考

慮一下繼續做，原告說她受訓完隔年她就有確定要去照護

中心，就在楠西區，但是我還是請原告回去考慮，所以便

簽11月2日上來，我請原告回去考慮幾天，我在11月9日才

簽可，原告說是不是可以做到12月31日可以領1.5個月的

年終獎金，事後我再找人事黃文貞主任跟會計主任問原告

做到12月31日領1.5個月年終獎金有沒有問題，她們說沒

有問題，這個簽我就簽了，當場就告知原告說她可以領1.

5個月年終獎金。當年經費是夠的，我們支用的薪水是到1

12年12月底，加上年終獎金。我沒有跟原告講過因為經費

不足沒有辦法續聘她的事情。原告請這個假是要去參加職

業訓練，原告跟我說她要去接照護員的職缺，她需要去受

訓，她確實13天都去受訓，不是我要原告請假的等語（見

本院113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57頁至第16

5頁），可知原告提出上開便簽雖看不出其有要離職之

意，但何榮長聽到人事主任說原告要離職，後來再看到上

開便簽後，有找被告的人事主任、會計主任與原告會談，

何榮長請原告考慮是否繼續工作，但原告表示她受訓完隔

年確定要去照護中心，何榮長因此於112年11月9日簽可原

告便簽請假去參加職業訓練。

　５、原告雖主張被告先後於112年6月中旬、同年9月間、同年1

2月中旬，告知原告因經費不足隔年不再續聘，被告於113

年1月10日函覆亦稱兩造訂定之契約屬定期勞動契約，原

告為期滿離職，被告一直以來不續聘原告的理由係因經費

不足，根本非原告自請離職等語。惟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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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兩造間之僱用契約既為定期契約，除非原告於期滿前提前

辭職，始有原告自請離職可言，而依證人黃文貞、何榮長

之前開證述，雖可認原告曾向被告之人事主任表達要離

職，何榮長並請原告考慮是否繼續工作，但原告表示她受

訓完隔年確定要去照護中心，然原告除上開便簽之請假期

間外，其實際上仍繼續工作至契約期間末日112年12月31

日止，原告並於同年月25日填寫被告離職人員交代清單送

請被告有關單位簽註意見及簽章，臺南市政府亦於113年1

月9日以府民人字第1130077890號函通知兩造，表明核定

原告僱用期滿解僱，並自000年0月0日生效乙節，有被告

提出被告離職人員交代清單、臺南市政府函各1件在卷可

按（見本院卷第89頁、第99頁），可知原告向被告人事主

任及何榮長表明之離職，實際上應指下一年度即僱用契約

期滿後之113年起，不繼續在被告任職之意。雖臺南市政

府上開函誤用解僱字樣，但原告乃為僱用期滿離職，並非

解僱，因此上開誤用字樣，不影響原告係於僱用契約期滿

離職之事實。

　⑵、又查被告因原告僱用期滿，以工程管理費113年不足支應

約用人員津貼，期滿不續僱，擬減列1名4等約用人員（職

務編號L099003），而檢陳被告113年度擬聘（僱、用）人

員聘（僱）用計畫表（減列計畫）以被告112年12月29日

所人字第1120964030號函請臺南市政府鑒核，經臺南市政

府以113年1月3日府人力字第1121749699號函復同意辦

理，亦有被告提出之被告函、臺南市政府函各1件在卷可

查（見本院卷第137頁至第141頁），原告亦不爭執其形式

上之真正（見本院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

147頁），可知被告確實因經費不足，無法於113年再繼續

僱用1名4等約用人員，則原告雖因任職期間聽聞被告同仁

傳述被告113年度經費縮減不再續聘原告，亦不影響原告

於僱用期滿離職及兩造僱用契約屆期而失效之認定，故不

論原告有無自請離職之意，原告上開便簽、被告離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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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清單，亦僅能認定原告為期滿離職，而非自請離職。

是原告前開主張被告一直以來不續聘原告的理由係因經費

不足，根本非原告自請離職乙節，雖屬可採，亦不影響兩

造之僱用契約已於112年12月31日因期間屆滿而失效。

　６、再查原告自95年3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在兩造簽訂僱用契

約之前，原告係擔任被告之臨時技術單工，原告嗣於110

年12月15日提出辭職書申請書給被告，表明因其個人私務

及生涯規劃等因素，請被告准予其於同年月31日（星期

五）辭職，經被告之人事管理員黃文貞、民政及人文課課

長蘇文本、社行課課長楊惠雯蓋章會辦乙節，有被告提出

之辭職書申請書1件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87頁），雖原

告否認此辭職書申請書之真正（見本院113年8月1日言詞

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09頁）。惟證人黃文貞於本院另證

稱：原告本來是臨時單工，後來要轉換成約用人員，薪水

比較高，也都是在臺南市楠西區公所，所以才寫此辭職書

申請書等語（見本院113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

卷第158頁）；對照原告隨即於111年1月1日與被告簽訂第

一年之僱用契約，擔任被告之4等約用人員，支給250薪

點，折合月薪32,425元乙節，亦有原告提出之僱用契約、

被告臨時人員年終考核通知書、約用人員考核通知書各1

件存卷可按（見本院卷第25頁、第26頁、第29頁、第30

頁），可知原告係要轉成僱用契約之被告約用人員，始提

出辭職書申請書向被告申請辭職，堪認原告已向被告自請

於110年12月31日從臨時技術單工離職。是被告抗辯原告

於110年12月15日提出辭職書申請書，請被告准其於同年

月31日辭職乙節，要屬可採，原告否認上開辭職書申請書

之真正及其向被告申請辭職云云，均無可取。

　７、綜上所陳，原告在110年12月31日前擔任被告之臨時技術

單工，已經原告自請離職，嗣後兩造間之僱用契約為定期

契約，已於112年12月31日因期間屆滿而失效，自無原告

之後再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問題，則原告主張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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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定期契約到期未予續約，未經預告終止僱傭關係，違反

勞基法第9條不定期契約之規定，原告得依勞基法第14條

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云云，要屬無據。

（二）兩造間之僱用契約乃因期間屆滿而失效，原告請求被告給

付資遣費194,550元、預告工資32,425元及開立非自願離

職證明書，自屬無據：

　　　經查兩造間之僱用契約已於112年12月31日屆期而失效，

並非不定期勞動契約，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

定，主張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云云，要屬無據，有如前

述，則原告依勞基法第17條、第16條第3項、第19條、勞

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

求被告給付資遣費194,550元、預告工資32,425元及開立

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自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兩造間之僱用契約應屬特定性、短期性之定期契

約，已因契約期間於112年12月31日屆期而自113年1月1日起

失效，原告主張兩造之僱用契約應屬不定期契約，被告期滿

不再續聘原告，違反勞基法第9條規定，原告得依勞基法第1

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請求被告給

付資遣費、預告工資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情，要屬無

據，被告之抗辯，則屬可採。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17條、第

16條第3項、第1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就業保險法

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194,550元、預告工

資32,425元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均無理由，應予駁

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

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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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頁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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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52號
原      告  陳美照  


訴訟代理人  向文英律師
被      告  臺南市楠西區公所


法定代理人  何榮長  
訴訟代理人  沈聖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95年3月1日起受僱為被告之臨時技術單工，因應被告工程業務須求，自111年1月1日起與被告簽訂約用人員僱用契約書（下稱僱用契約），契約期間1年，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32,425元，屆期續簽，除擔任工程會計協辦人員負責各類工程預算審核及相關工程文書等審查外，尚兼任行政院主計處專任調查員等工作，期間工作認真負責，多次受被告、協助服務單位表揚。詎被告竟於112年12月16日以防汛經費不足無法從工程管理費中支付薪資，即以定期契約到期未予續約，未經預告終止僱傭關係，原告即因被告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而主張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於113年1月3日依法向被告請求資遣費及預告工資、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然遭被告拒絕，原告復113年2月2日向臺南市政府勞工局（下稱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被告給予資遣費、預告工資、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兩造於113年2月22日調解不成立。
（二）被告聘僱原告負責之工作內容是臺南市楠西區各類工程預算審核及相關工程文書等審查，既屬被告經常性經濟活動之範疇，原告所擔任之工作，就被告之業務性質與營運而言，具有持續性之需要，非屬勞基法第9條規定之非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且依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66號民事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84號判決意旨，兩造簽立契約雖為定期契約，性質仍屬不定期繼續性勞動契約，被告於112年12月中旬以防汛業務減縮經費不足為由，通知原告終止僱傭關係，然除無被告所言有業務減縮情形外，被告亦未先為安置即解僱原告，原告自得依法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及給與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下列項目：
　１、資遣費194,550元：
　　　原告月薪32,425元，月平均工資為32,425元，自95年3月1日起任職於被告迄至113年1月1日止，工作年資為17年10月，新制資遣費基數為6，依勞基法第1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資遣費194,550元（計算式：32,425元×6＝194,550元）。
　２、預告工資32,425元：
　　　原告於113年1月1日離職，月平均工資32,425元，工作年資17年10月，被告並未依法於30日前預告，依勞基法第16條第3項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30日之預告工資32,425元（計算式：32,425元÷30日×30日＝32,425元）。
　３、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兩造間勞動契約既因原告主張被告違反勞基法第14條規定而終止，依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被告自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四）112年6月中旬在被告的3樓會議室，被告通知原告因113年度聯通管的經費大幅縮減，所以隔年將不再續聘原告。被告復於112年9月間在被告的2樓發包室，告知原告次年因經費的問題不再續聘，因為原告尚有15天特別休假未休完，依體制不給予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所以原告才會上人事網站申請休假去上課，然區長遲遲未簽核，會計主任囑咐原告上簽給區長核示方可前往上課，並非原告有自請離職之意思。被告再次於112年12月中旬在被告的2樓區長室告知原告，因經費不足不再續聘，承諾會有1.5個月年終獎金，但因是1年一聘，所以不會有資遣費。原告於113年1月3日向被告提出資遣/退休申請書請領資遣費，被告於同年月10日函覆亦稱兩造訂定之契約屬定期勞動契約，原告為期滿離職，而非自請離職。又兩造於113年2月22日勞資爭議調解時，被告亦主張原告係契約期滿而未續約。被告一直以來不續聘的理由係因經費不足，不再續聘原告，根本非原告自請離職等語。
（五）聲明：
　１、被告應給付原告226,9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２、被告應開立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３、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前於95年3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惟於110年12月15日提出辭職書申請書，其中記載：今因個人私務及生活規劃等因素，請准予110年12月31日（星期五）辭職等語，嗣分別於111年1月1日、111年12月28日與被告簽立僱用契約，僱用契約第2條約定契約期間：甲方（即被告，下同）自112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僱用乙方（即原告，下同）；第3條約定工作內容：㈠協助辦理楠西區各類工程案件。㈡其他臨時交辦事項、第7條約定受僱人應負之責任：在僱用期間，乙方願接受甲方工作上之指派調遣，並遵守甲方之規定，如補助經費不足、工作不力或違背有關規定，甲方得依法終止契約等語，足徵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期間為1年，且如補助經費不足時，被告自得依法終止契約。又被告於開缺前即以「為辦理本所各項水利、道路、農路等工程需要，擬請准以工程管理費遴聘具工程專長之約用人員1名，並由本所自行辦理甄選事宜」向上級申請奉核簽准，遑論僱用契約第11條約定：如契約未盡事宜，宜依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下稱系爭工作規則）辦理，系爭工作規則第8條第2項第2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各機關學校得依勞基法終止契約：二、補助經費遭停止或不敷支付。顯見兩造間勞動契約符合勞基法第9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條所規定特定性工作之定期契約，則於契約期間屆滿時，原告自應離職，何來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權利。
（二）原告應就其屬非自願離職負舉證責任，原告薪資經費來源為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下稱南水局）所補助之回饋金（用於工程費用之工程管理費），南水局於112年10月間通知被告上開經費於113年間恐有不敷使用之情，原告知悉此情後即向訴外人即當時單位主管會計室主任葉玉貞提出離職申請，實際上原告於112年11月2日自行上簽說明：「職因生涯規劃，需於112年11月13日至11月29日共計13日，擬參加職業訓練課程；休假期間職務已商請張素萍同仁代為處理相關業務」等語，並由被告發函臺南市政府主計處表明：「本所兼任統計調查員陳美照因生涯規劃離職無法繼續兼任，自113年1月1日起由臨時人員技術單工張素萍兼任本區統計調查工作」等語，臺南市政府亦於113年1月3日發函通知原告：「主旨核定陳美照解僱如說明，請查照。說明：三、動態：解僱。四、異動事由：僱用期滿。五、生效日期：民國113年1月1日。」等語，且原告於112年12月25日填寫之被告離職人員交代清單離職原因欄亦載明為僱用期滿，顯見原告於僱傭期間屆滿前因「生涯規劃」已向被告提出自願離職，嗣於期間屆滿時離職，焉有非自願離職之情事。原告既於110年12月31日自願離職，年資未逾2年，何以資遣費計算之數額為194,550元等語置辯。
（三）聲明：　　　　　　
　１、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２、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48頁）：
（一）原告自95年3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於111年1月1日與被告簽訂僱用契約，契約期間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每月報酬32,425元；於111年12月28日與被告簽訂僱用契約，契約期間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每月報酬32,425元。
（二）僱用契約於112年12月31日屆滿後，兩造未再續約。
（三）原告以被告違反勞基法而主張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於113年1月3日向被告提出資遣申請書，請求被告發給資遣費，被告於同年月10日以被告所人字第1130013899號函回覆原告其請求資遣費與勞基法規定不符，恕難同意。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見本院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48頁、第149頁）：
（一）兩造間僱用契約是否為定期或特定性契約？
（二）原告究為自願離職亦或因僱用契約屆期未續約而離職？
（三）原告依勞基法第17條、第16條第3項、第1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194,550元、預告工資32,425元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自95年3月1日起受僱為被告之臨時技術單工，每月薪資32,425元，負責臺南市楠西區各類工程預算審核及相關工程文書等審查，並兼任行政院主計處專任調查員等工作，就被告之業務性質與營運，具有持續性之需要，僱用契約應屬不定期繼續性勞動契約。被告於112年12月16日以防汛經費不足為由，以定期契約到期未予續約，未經預告終止僱傭關係，違反勞基法第9條規定，原告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原告得依勞基法第17條、第16條第3項、第1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194,550元、預告工資32,425元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一）兩造間之僱用契約為定期契約，已於112年12月31日因期間屆滿而失效，原告係因僱用契約屆期而離職：
　１、按除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不適用勞基法之行業或工作者外，均有該法之適用，此從勞基法第3條第1項、第3項規定觀之即明。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已改制為勞動部）業於96年11月30日以勞動1字第0960130914號公告，指定公部門各業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適用勞基法，並自00年0月0日生效。經查本件被告因獲臺南市政府水利局（下稱水利局）、農業局（下稱農業局）、工務局（下稱工務局）、民政局（下稱民政局）及南水局補助之工程經費，而由補助工程經費中之工程管理費項下簽請僱用具工程專長之約用人員（4等250薪點）1名，經費計需497,000元，僱期為自實際到職日起至經費不敷支付時停止僱用，經被告內部簽呈由被告區長核可後，被告再上簽稿會核單，會核臺南市政府人事處（下稱人事處）、勞工局、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下稱稅務局）、臺南市政府主計處（下稱主計處），擬請各該會核局處同意被告新增1名4等約用人員，並自行辦理公開徵才，後經被告整理各該會核局處之意見，再上複閱簽稿，擬辦如奉核可，由被告自辦甄選事宜，並送人事處辦理後續事宜，另副知勞工局就業服務系統，經臺南市長決行核示如擬，被告因而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先後2年與原告簽訂定期1年之僱用契約，有原告提出之僱用契約、函各2件、被告臨時人員年終考核通知書、約用人員考核通知書、被告農林漁牧業普查所聘函各1件（見本院卷第25頁至第33頁），及被告提出之簽、簽稿會核單、複閱簽稿各1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1頁至第93頁、第133頁、第134頁），足見原告並非依公務人員法制所進用之人員，自應有勞基法之適用，合先敘明。
　２、次按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訂定之勞動契約，應為不定期契約。定期契約屆滿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視為不定期契約：一、勞工繼續工作而雇主不即表示反對意思者。二、雖經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工作期間超過90日，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30日者。前項規定於特定性或季節性之定期工作不適用之。勞基法第9條定有明文。又本法第9條第1項所稱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依左列規定認定之：一、臨時性工作：係指無法預期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6個月以內者。二、短期性工作：係指可預期於6個月內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三、季節性工作：係指受季節性原料、材料來源或市場銷售影響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9個月以內者。四、特定性工作：係指可在特定期間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超過1年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條亦有明文。勞基法所稱「非繼續性工作」係指雇主非有意持續維持之經濟活動，而欲達成此經濟活動所衍生之相關職務工作而言。至「特定性工作」是指雇主僱用勞工之目的，在於完成特定之事務，當該事務完成後，即對該勞工之勞務給付欠缺需求者而言。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66號民事判決意旨亦認為：「按不定期勞動契約所需具備之『繼續性工作』，係指勞工所擔任之工作，就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性質與營運而言，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者，並非只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之一時性需要或基於特定目的始有需要而言。換言之，工作是否具有繼續性，應以勞工實際從事工作之內容及性質，對於雇主事業單位是否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而定，亦即與雇主過去持續不間斷進行之業務有關，且此種人力需求非屬突發或暫時者，該工作即具有繼續性。」
　３、原告主張其負責臺南市楠西區各類工程預算審核及相關工程文書等審查，並兼任行政院主計處專任調查員等工作，屬於繼續性工作，僱用契約應屬不定期之勞動契約云云。惟查：
　⑴、兩造簽訂如前述兩造不爭執之事實（一）所示2件僱用契約，除約定契約期間均為1年，及原告每月薪資均為32,425元外，另均於第2條約定：契約期間為定期契約，僱用期間如發生系爭工作規則第8條但書、第50條規定之情事時，被告得於1個月前通知原告，提前依法終止契約；第3條約定：原告工作內容（由僱用單位依實際業務需要訂定）為協助辦理楠西區各類工程案件及其他臨時交辦事項；第7條約定：受僱人（即原告）應負付之責任：在僱用期間，原告接受被告工作上之指派調遣，並遵守被告之規定，如補助經費不足、工作不力或違背有關規定，被告得依法終止契約；第11條約定：本契約未盡事宜依系爭工作規則辦理，有原告提出之僱用契約2件在卷可憑（見本院第25頁至第28頁），可知兩造簽訂僱用契約時，雙方都知悉被告僱用原告之期間雖為1年定期契約，但如發生系爭工作規則第8條但書、第50條規定之情事或補助經費不足時，被告得終止契約。而對被告而言，楠西區各類工程案件之進行雖有持續性，但因公家機關預算需要每年編列，因此每年度新編預算之工程案件可以切割為特定性之工作，並不能將被告辦理之所有工程案件視為一體而認屬於具有持續性需要之工作。何況被告乃以水利局、農業局、工務局、民政局及南水局補助之工程經費中之工程管理費支應僱用原告之薪資，亦如前述，核屬特定計畫之項目，則原告依僱用契約第3條約定之工作內容，應指在契約期間之1年內協助辦理楠西區各類工程案件及其他臨時交辦事項等短期及特定性之工作，並不包括被告在僱用契約期滿後之各類工程案件之預算審核及相關工程文書審查或專任調查員等工作。
　⑵、參以被告係以水利局、農業局、工務局、民政局及南水局補助工程經費中之工程管理費項下簽請僱用具工程專長之約用人員（4等250薪點）1名，始僱用原告，被告乃依被告前開簽呈、簽稿會核單、複閱簽稿之內容及核可事項，先後2年，而與原告簽訂111年及112年均定期1年之僱用契約，並依核可內容，於僱用契約約定被告僱用原告之僱期為自實際到職日起至經費不敷支付時停止僱用，有如前述；又上開複閱簽稿各單位表示意見如下：「（一）人事處：案內簽擬新增4等約用人員1名，並自辦徵才，其經費為工程管理費，如計畫結束或經費不敷支付時，應立即停止僱用，是否同意所請，請鈞核。」、「（二）勞工局:本案楠西區公所簽請新增1名4等約用人員職缺，並自行辦理公開徵才。是否同意所請，請鈞長核示。」、「（三）財政稅務局：同人事處簽見1、2。」、「（四）主計處：同人事處簽見1、2。」、「（五）本所（即被告）綜合意見：自4月起迄今，本所以原有人力推行工程案件，實感不堪負荷以致影響業務推動，再考量本年度已獲各局處補助工程經費達1億7百萬餘、本預算工程經費973萬餘、以及明年111年度預計受南區水資源局工程經費2千4百萬(108年度案及110年度案)再加其他局處補助等案件，確有增聘約用人員1名之必要，請鈞長核示。」等語，經臺南市長決行核示如擬，亦有被告提出之複閱簽稿1件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33頁、第134頁），可知被告乃就特定期間之工程案件，欲以特定之工程管理費支應，簽請臺南市政府同意被告自行徵才僱用1名4等約用人員辦理該特定期間之工程案件業務，經臺南市長核示如被告所擬及上開局處意見，故如計畫結束或經費不敷支付時，被告即應停止僱用該約用人員，自非被告有意持續維持之經濟活動及其因此衍生之相關職務工作，應屬短期性及特定性之非繼續性工作。益證被告僱用原告擔任上開複閱簽稿之4等約用人員，所從事者乃被告特定性、短期性之工程案件業務工作，如計畫結束或經費不足，縱使在僱用契約之1年契約期間，被告即應停止僱用原告，堪認兩造間之僱用契約為定期契約，原告主張兩造之僱用契約應屬不定期之勞動契約云云，並無可取。兩造間之僱用契約既為定期契約，自應於契約期間屆滿之112年12月31日而失效。是被告抗辯兩造間之僱用契約為定期契約，已於112年12月31日因期間屆滿而失效，要屬可採。
　４、又查原告於112年11月2日提出便簽（即被證4），表明原告因生涯規劃，需於112年11月13日至11月29日共計13日，參加職業訓練課程，休假期間職務已商請張素萍同仁代為處理相關業務，經被告人員葉玉貞、羅朝勝於同年11月2日蓋章，嗣經被告法定代理人何榮長於同年月9日決行批可乙節，有被告提出之原告便簽1件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95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113年8月1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09頁）。又證人即被告前人事主任黃文貞於本院具結證稱：我在職期間有聽聞原告有離職的申請，那時候原告說她要去外界就職，因為長照剛好有工作機會，她覺得可能之後生涯規劃比較好。是原告跟自己的主管說要離職，主管跟原告說是不是要自己送辭呈出來，私下原告問我說為什麼我已經決定要離職，還要寫離職申請書這個東西，我就跟原告說那就隨便她。我們在112年間曾經因為要不要續聘原告的事情跟原告會談，那時候最正式的一次應該是相關人員都有列席，最後是原告說要離職了，所以當然就不續聘了。會談時，原告有說要離職。會談是因為原告要離職，我們想說有沒有什麼問題要了解，原告還有提出她還有什麼福利。我有聽到同仁之間耳語傳來傳去因為經費不足，所以沒辦法續聘原告等語；證人即被告區長何榮長於本院證稱：原告於112年12月31日從被告離職，原告的便簽（被證4）還沒有送來之前，我有聽人事主任說原告要離職，原告這張便簽送上來時，我有請原告到區長室來談，原告說想要去社區照顧老人，因為要參加職業訓練，所以要請13天的長假，我跟原告說妳要去做社區照顧，上班地點不固定、不方便，請原告考慮一下繼續做，原告說她受訓完隔年她就有確定要去照護中心，就在楠西區，但是我還是請原告回去考慮，所以便簽11月2日上來，我請原告回去考慮幾天，我在11月9日才簽可，原告說是不是可以做到12月31日可以領1.5個月的年終獎金，事後我再找人事黃文貞主任跟會計主任問原告做到12月31日領1.5個月年終獎金有沒有問題，她們說沒有問題，這個簽我就簽了，當場就告知原告說她可以領1.5個月年終獎金。當年經費是夠的，我們支用的薪水是到112年12月底，加上年終獎金。我沒有跟原告講過因為經費不足沒有辦法續聘她的事情。原告請這個假是要去參加職業訓練，原告跟我說她要去接照護員的職缺，她需要去受訓，她確實13天都去受訓，不是我要原告請假的等語（見本院113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57頁至第165頁），可知原告提出上開便簽雖看不出其有要離職之意，但何榮長聽到人事主任說原告要離職，後來再看到上開便簽後，有找被告的人事主任、會計主任與原告會談，何榮長請原告考慮是否繼續工作，但原告表示她受訓完隔年確定要去照護中心，何榮長因此於112年11月9日簽可原告便簽請假去參加職業訓練。
　５、原告雖主張被告先後於112年6月中旬、同年9月間、同年12月中旬，告知原告因經費不足隔年不再續聘，被告於113年1月10日函覆亦稱兩造訂定之契約屬定期勞動契約，原告為期滿離職，被告一直以來不續聘原告的理由係因經費不足，根本非原告自請離職等語。惟查：
　⑴、兩造間之僱用契約既為定期契約，除非原告於期滿前提前辭職，始有原告自請離職可言，而依證人黃文貞、何榮長之前開證述，雖可認原告曾向被告之人事主任表達要離職，何榮長並請原告考慮是否繼續工作，但原告表示她受訓完隔年確定要去照護中心，然原告除上開便簽之請假期間外，其實際上仍繼續工作至契約期間末日112年12月31日止，原告並於同年月25日填寫被告離職人員交代清單送請被告有關單位簽註意見及簽章，臺南市政府亦於113年1月9日以府民人字第1130077890號函通知兩造，表明核定原告僱用期滿解僱，並自000年0月0日生效乙節，有被告提出被告離職人員交代清單、臺南市政府函各1件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89頁、第99頁），可知原告向被告人事主任及何榮長表明之離職，實際上應指下一年度即僱用契約期滿後之113年起，不繼續在被告任職之意。雖臺南市政府上開函誤用解僱字樣，但原告乃為僱用期滿離職，並非解僱，因此上開誤用字樣，不影響原告係於僱用契約期滿離職之事實。
　⑵、又查被告因原告僱用期滿，以工程管理費113年不足支應約用人員津貼，期滿不續僱，擬減列1名4等約用人員（職務編號L099003），而檢陳被告113年度擬聘（僱、用）人員聘（僱）用計畫表（減列計畫）以被告112年12月29日所人字第1120964030號函請臺南市政府鑒核，經臺南市政府以113年1月3日府人力字第1121749699號函復同意辦理，亦有被告提出之被告函、臺南市政府函各1件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37頁至第141頁），原告亦不爭執其形式上之真正（見本院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47頁），可知被告確實因經費不足，無法於113年再繼續僱用1名4等約用人員，則原告雖因任職期間聽聞被告同仁傳述被告113年度經費縮減不再續聘原告，亦不影響原告於僱用期滿離職及兩造僱用契約屆期而失效之認定，故不論原告有無自請離職之意，原告上開便簽、被告離職人員交代清單，亦僅能認定原告為期滿離職，而非自請離職。是原告前開主張被告一直以來不續聘原告的理由係因經費不足，根本非原告自請離職乙節，雖屬可採，亦不影響兩造之僱用契約已於112年12月31日因期間屆滿而失效。
　６、再查原告自95年3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在兩造簽訂僱用契約之前，原告係擔任被告之臨時技術單工，原告嗣於110年12月15日提出辭職書申請書給被告，表明因其個人私務及生涯規劃等因素，請被告准予其於同年月31日（星期五）辭職，經被告之人事管理員黃文貞、民政及人文課課長蘇文本、社行課課長楊惠雯蓋章會辦乙節，有被告提出之辭職書申請書1件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87頁），雖原告否認此辭職書申請書之真正（見本院113年8月1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09頁）。惟證人黃文貞於本院另證稱：原告本來是臨時單工，後來要轉換成約用人員，薪水比較高，也都是在臺南市楠西區公所，所以才寫此辭職書申請書等語（見本院113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58頁）；對照原告隨即於111年1月1日與被告簽訂第一年之僱用契約，擔任被告之4等約用人員，支給250薪點，折合月薪32,425元乙節，亦有原告提出之僱用契約、被告臨時人員年終考核通知書、約用人員考核通知書各1件存卷可按（見本院卷第25頁、第26頁、第29頁、第30頁），可知原告係要轉成僱用契約之被告約用人員，始提出辭職書申請書向被告申請辭職，堪認原告已向被告自請於110年12月31日從臨時技術單工離職。是被告抗辯原告於110年12月15日提出辭職書申請書，請被告准其於同年月31日辭職乙節，要屬可採，原告否認上開辭職書申請書之真正及其向被告申請辭職云云，均無可取。
　７、綜上所陳，原告在110年12月31日前擔任被告之臨時技術單工，已經原告自請離職，嗣後兩造間之僱用契約為定期契約，已於112年12月31日因期間屆滿而失效，自無原告之後再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問題，則原告主張被告以定期契約到期未予續約，未經預告終止僱傭關係，違反勞基法第9條不定期契約之規定，原告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云云，要屬無據。
（二）兩造間之僱用契約乃因期間屆滿而失效，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194,550元、預告工資32,425元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自屬無據：
　　　經查兩造間之僱用契約已於112年12月31日屆期而失效，並非不定期勞動契約，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主張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云云，要屬無據，有如前述，則原告依勞基法第17條、第16條第3項、第1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194,550元、預告工資32,425元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自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兩造間之僱用契約應屬特定性、短期性之定期契約，已因契約期間於112年12月31日屆期而自113年1月1日起失效，原告主張兩造之僱用契約應屬不定期契約，被告期滿不再續聘原告，違反勞基法第9條規定，原告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情，要屬無據，被告之抗辯，則屬可採。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17條、第16條第3項、第1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194,550元、預告工資32,425元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52號
原      告  陳美照  

訴訟代理人  向文英律師
被      告  臺南市楠西區公所

法定代理人  何榮長  
訴訟代理人  沈聖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言
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95年3月1日起受僱為被告之臨時技術單工，因
      應被告工程業務須求，自111年1月1日起與被告簽訂約用
      人員僱用契約書（下稱僱用契約），契約期間1年，每月
      薪資新臺幣（下同）32,425元，屆期續簽，除擔任工程會
      計協辦人員負責各類工程預算審核及相關工程文書等審查
      外，尚兼任行政院主計處專任調查員等工作，期間工作認
      真負責，多次受被告、協助服務單位表揚。詎被告竟於11
      2年12月16日以防汛經費不足無法從工程管理費中支付薪
      資，即以定期契約到期未予續約，未經預告終止僱傭關係
      ，原告即因被告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而主張終
      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於113年1月3日依法向被告請求資遣
      費及預告工資、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然遭被告拒絕，原
      告復113年2月2日向臺南市政府勞工局（下稱勞工局）申
      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被告給予資遣費、預告工資、開立
      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兩造於113年2月22日調解不成立。
（二）被告聘僱原告負責之工作內容是臺南市楠西區各類工程預
      算審核及相關工程文書等審查，既屬被告經常性經濟活動
      之範疇，原告所擔任之工作，就被告之業務性質與營運而
      言，具有持續性之需要，非屬勞基法第9條規定之非繼續
      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且依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
      第2066號民事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84號判
      決意旨，兩造簽立契約雖為定期契約，性質仍屬不定期繼
      續性勞動契約，被告於112年12月中旬以防汛業務減縮經
      費不足為由，通知原告終止僱傭關係，然除無被告所言有
      業務減縮情形外，被告亦未先為安置即解僱原告，原告自
      得依法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及給與非自願離職
      證明書。
（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下列項目：
　１、資遣費194,550元：
　　　原告月薪32,425元，月平均工資為32,425元，自95年3月1
      日起任職於被告迄至113年1月1日止，工作年資為17年10
      月，新制資遣費基數為6，依勞基法第17條、勞工退休金
      條例第1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資遣費194,550元（
      計算式：32,425元×6＝194,550元）。
　２、預告工資32,425元：
　　　原告於113年1月1日離職，月平均工資32,425元，工作年
      資17年10月，被告並未依法於30日前預告，依勞基法第16
      條第3項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30日之預告工資32,425元
      （計算式：32,425元÷30日×30日＝32,425元）。
　３、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兩造間勞動契約既因原告主張被告違反勞基法第14條規定
      而終止，依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
      ，被告自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四）112年6月中旬在被告的3樓會議室，被告通知原告因113年
      度聯通管的經費大幅縮減，所以隔年將不再續聘原告。被
      告復於112年9月間在被告的2樓發包室，告知原告次年因
      經費的問題不再續聘，因為原告尚有15天特別休假未休完
      ，依體制不給予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所以原告才會上人事
      網站申請休假去上課，然區長遲遲未簽核，會計主任囑咐
      原告上簽給區長核示方可前往上課，並非原告有自請離職
      之意思。被告再次於112年12月中旬在被告的2樓區長室告
      知原告，因經費不足不再續聘，承諾會有1.5個月年終獎
      金，但因是1年一聘，所以不會有資遣費。原告於113年1
      月3日向被告提出資遣/退休申請書請領資遣費，被告於同
      年月10日函覆亦稱兩造訂定之契約屬定期勞動契約，原告
      為期滿離職，而非自請離職。又兩造於113年2月22日勞資
      爭議調解時，被告亦主張原告係契約期滿而未續約。被告
      一直以來不續聘的理由係因經費不足，不再續聘原告，根
      本非原告自請離職等語。
（五）聲明：
　１、被告應給付原告226,9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２、被告應開立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
      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３、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前於95年3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惟於110年12月15日
      提出辭職書申請書，其中記載：今因個人私務及生活規劃
      等因素，請准予110年12月31日（星期五）辭職等語，嗣
      分別於111年1月1日、111年12月28日與被告簽立僱用契約
      ，僱用契約第2條約定契約期間：甲方（即被告，下同）
      自112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僱用乙方（即原告，下同
      ）；第3條約定工作內容：㈠協助辦理楠西區各類工程案件
      。㈡其他臨時交辦事項、第7條約定受僱人應負之責任：在
      僱用期間，乙方願接受甲方工作上之指派調遣，並遵守甲
      方之規定，如補助經費不足、工作不力或違背有關規定，
      甲方得依法終止契約等語，足徵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期間
      為1年，且如補助經費不足時，被告自得依法終止契約。
      又被告於開缺前即以「為辦理本所各項水利、道路、農路
      等工程需要，擬請准以工程管理費遴聘具工程專長之約用
      人員1名，並由本所自行辦理甄選事宜」向上級申請奉核
      簽准，遑論僱用契約第11條約定：如契約未盡事宜，宜依
      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下稱系爭
      工作規則）辦理，系爭工作規則第8條第2項第2款規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各機關學校得依勞基法終止契約：二
      、補助經費遭停止或不敷支付。顯見兩造間勞動契約符合
      勞基法第9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條所規定特定性工作之
      定期契約，則於契約期間屆滿時，原告自應離職，何來請
      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權利
      。
（二）原告應就其屬非自願離職負舉證責任，原告薪資經費來源
      為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下稱南水局）所補助之回
      饋金（用於工程費用之工程管理費），南水局於112年10
      月間通知被告上開經費於113年間恐有不敷使用之情，原
      告知悉此情後即向訴外人即當時單位主管會計室主任葉玉
      貞提出離職申請，實際上原告於112年11月2日自行上簽說
      明：「職因生涯規劃，需於112年11月13日至11月29日共
      計13日，擬參加職業訓練課程；休假期間職務已商請張素
      萍同仁代為處理相關業務」等語，並由被告發函臺南市政
      府主計處表明：「本所兼任統計調查員陳美照因生涯規劃
      離職無法繼續兼任，自113年1月1日起由臨時人員技術單
      工張素萍兼任本區統計調查工作」等語，臺南市政府亦於
      113年1月3日發函通知原告：「主旨核定陳美照解僱如說
      明，請查照。說明：三、動態：解僱。四、異動事由：僱
      用期滿。五、生效日期：民國113年1月1日。」等語，且
      原告於112年12月25日填寫之被告離職人員交代清單離職
      原因欄亦載明為僱用期滿，顯見原告於僱傭期間屆滿前因
      「生涯規劃」已向被告提出自願離職，嗣於期間屆滿時離
      職，焉有非自願離職之情事。原告既於110年12月31日自
      願離職，年資未逾2年，何以資遣費計算之數額為194,550
      元等語置辯。
（三）聲明：　　　　　　
　１、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２、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筆錄，本
    院卷第148頁）：
（一）原告自95年3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於111年1月1日與被告
      簽訂僱用契約，契約期間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
      日止，每月報酬32,425元；於111年12月28日與被告簽訂
      僱用契約，契約期間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
      ，每月報酬32,425元。
（二）僱用契約於112年12月31日屆滿後，兩造未再續約。
（三）原告以被告違反勞基法而主張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於11
      3年1月3日向被告提出資遣申請書，請求被告發給資遣費
      ，被告於同年月10日以被告所人字第1130013899號函回覆
      原告其請求資遣費與勞基法規定不符，恕難同意。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見本院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
    卷第148頁、第149頁）：
（一）兩造間僱用契約是否為定期或特定性契約？
（二）原告究為自願離職亦或因僱用契約屆期未續約而離職？
（三）原告依勞基法第17條、第16條第3項、第19條、勞工退休
      金條例第12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資遣費194,550元、預告工資32,425元及開立非自願
      離職證明書，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自95年3月1日起受僱為被告之臨時技術單工，每
    月薪資32,425元，負責臺南市楠西區各類工程預算審核及相
    關工程文書等審查，並兼任行政院主計處專任調查員等工作
    ，就被告之業務性質與營運，具有持續性之需要，僱用契約
    應屬不定期繼續性勞動契約。被告於112年12月16日以防汛
    經費不足為由，以定期契約到期未予續約，未經預告終止僱
    傭關係，違反勞基法第9條規定，原告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原告得依勞基法第17
    條、第16條第3項、第1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就業
    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194,550元、
    預告工資32,425元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情，為被告所
    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一）兩造間之僱用契約為定期契約，已於112年12月31日因期
      間屆滿而失效，原告係因僱用契約屆期而離職：
　１、按除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不適用勞基法之行業或工作
      者外，均有該法之適用，此從勞基法第3條第1項、第3項
      規定觀之即明。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已改制為勞動部
      ）業於96年11月30日以勞動1字第0960130914號公告，指
      定公部門各業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適用勞基
      法，並自00年0月0日生效。經查本件被告因獲臺南市政府
      水利局（下稱水利局）、農業局（下稱農業局）、工務局
      （下稱工務局）、民政局（下稱民政局）及南水局補助之
      工程經費，而由補助工程經費中之工程管理費項下簽請僱
      用具工程專長之約用人員（4等250薪點）1名，經費計需4
      97,000元，僱期為自實際到職日起至經費不敷支付時停止
      僱用，經被告內部簽呈由被告區長核可後，被告再上簽稿
      會核單，會核臺南市政府人事處（下稱人事處）、勞工局
      、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下稱稅務局）、臺南市政府主
      計處（下稱主計處），擬請各該會核局處同意被告新增1
      名4等約用人員，並自行辦理公開徵才，後經被告整理各
      該會核局處之意見，再上複閱簽稿，擬辦如奉核可，由被
      告自辦甄選事宜，並送人事處辦理後續事宜，另副知勞工
      局就業服務系統，經臺南市長決行核示如擬，被告因而自
      111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先後2年與原告簽訂
      定期1年之僱用契約，有原告提出之僱用契約、函各2件、
      被告臨時人員年終考核通知書、約用人員考核通知書、被
      告農林漁牧業普查所聘函各1件（見本院卷第25頁至第33
      頁），及被告提出之簽、簽稿會核單、複閱簽稿各1件在
      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1頁至第93頁、第133頁、第134頁）
      ，足見原告並非依公務人員法制所進用之人員，自應有勞
      基法之適用，合先敘明。
　２、次按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
      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
      應為不定期契約。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訂定之勞動契
      約，應為不定期契約。定期契約屆滿後，有下列情形之一
      ，視為不定期契約：一、勞工繼續工作而雇主不即表示反
      對意思者。二、雖經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工作
      期間超過90日，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30日者。前項規
      定於特定性或季節性之定期工作不適用之。勞基法第9條
      定有明文。又本法第9條第1項所稱臨時性、短期性、季節
      性及特定性工作，依左列規定認定之：一、臨時性工作：
      係指無法預期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6個月以內
      者。二、短期性工作：係指可預期於6個月內完成之非繼
      續性工作。三、季節性工作：係指受季節性原料、材料來
      源或市場銷售影響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9個月
      以內者。四、特定性工作：係指可在特定期間完成之非繼
      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超過1年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條亦有明文。勞基法所稱「非繼續
      性工作」係指雇主非有意持續維持之經濟活動，而欲達成
      此經濟活動所衍生之相關職務工作而言。至「特定性工作
      」是指雇主僱用勞工之目的，在於完成特定之事務，當該
      事務完成後，即對該勞工之勞務給付欠缺需求者而言。最
      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66號民事判決意旨亦認為：「
      按不定期勞動契約所需具備之『繼續性工作』，係指勞工所
      擔任之工作，就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性質與營運而言，具有
      持續性之需要者，並非只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之一
      時性需要或基於特定目的始有需要而言。換言之，工作是
      否具有繼續性，應以勞工實際從事工作之內容及性質，對
      於雇主事業單位是否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而定，亦即與雇主
      過去持續不間斷進行之業務有關，且此種人力需求非屬突
      發或暫時者，該工作即具有繼續性。」
　３、原告主張其負責臺南市楠西區各類工程預算審核及相關工
      程文書等審查，並兼任行政院主計處專任調查員等工作，
      屬於繼續性工作，僱用契約應屬不定期之勞動契約云云。
      惟查：
　⑴、兩造簽訂如前述兩造不爭執之事實（一）所示2件僱用契約
      ，除約定契約期間均為1年，及原告每月薪資均為32,425
      元外，另均於第2條約定：契約期間為定期契約，僱用期
      間如發生系爭工作規則第8條但書、第50條規定之情事時
      ，被告得於1個月前通知原告，提前依法終止契約；第3條
      約定：原告工作內容（由僱用單位依實際業務需要訂定）
      為協助辦理楠西區各類工程案件及其他臨時交辦事項；第
      7條約定：受僱人（即原告）應負付之責任：在僱用期間
      ，原告接受被告工作上之指派調遣，並遵守被告之規定，
      如補助經費不足、工作不力或違背有關規定，被告得依法
      終止契約；第11條約定：本契約未盡事宜依系爭工作規則
      辦理，有原告提出之僱用契約2件在卷可憑（見本院第25
      頁至第28頁），可知兩造簽訂僱用契約時，雙方都知悉被
      告僱用原告之期間雖為1年定期契約，但如發生系爭工作
      規則第8條但書、第50條規定之情事或補助經費不足時，
      被告得終止契約。而對被告而言，楠西區各類工程案件之
      進行雖有持續性，但因公家機關預算需要每年編列，因此
      每年度新編預算之工程案件可以切割為特定性之工作，並
      不能將被告辦理之所有工程案件視為一體而認屬於具有持
      續性需要之工作。何況被告乃以水利局、農業局、工務局
      、民政局及南水局補助之工程經費中之工程管理費支應僱
      用原告之薪資，亦如前述，核屬特定計畫之項目，則原告
      依僱用契約第3條約定之工作內容，應指在契約期間之1年
      內協助辦理楠西區各類工程案件及其他臨時交辦事項等短
      期及特定性之工作，並不包括被告在僱用契約期滿後之各
      類工程案件之預算審核及相關工程文書審查或專任調查員
      等工作。
　⑵、參以被告係以水利局、農業局、工務局、民政局及南水局
      補助工程經費中之工程管理費項下簽請僱用具工程專長之
      約用人員（4等250薪點）1名，始僱用原告，被告乃依被
      告前開簽呈、簽稿會核單、複閱簽稿之內容及核可事項，
      先後2年，而與原告簽訂111年及112年均定期1年之僱用契
      約，並依核可內容，於僱用契約約定被告僱用原告之僱期
      為自實際到職日起至經費不敷支付時停止僱用，有如前述
      ；又上開複閱簽稿各單位表示意見如下：「（一）人事處
      ：案內簽擬新增4等約用人員1名，並自辦徵才，其經費為
      工程管理費，如計畫結束或經費不敷支付時，應立即停止
      僱用，是否同意所請，請鈞核。」、「（二）勞工局:本
      案楠西區公所簽請新增1名4等約用人員職缺，並自行辦理
      公開徵才。是否同意所請，請鈞長核示。」、「（三）財
      政稅務局：同人事處簽見1、2。」、「（四）主計處：同
      人事處簽見1、2。」、「（五）本所（即被告）綜合意見
      ：自4月起迄今，本所以原有人力推行工程案件，實感不
      堪負荷以致影響業務推動，再考量本年度已獲各局處補助
      工程經費達1億7百萬餘、本預算工程經費973萬餘、以及
      明年111年度預計受南區水資源局工程經費2千4百萬(108
      年度案及110年度案)再加其他局處補助等案件，確有增聘
      約用人員1名之必要，請鈞長核示。」等語，經臺南市長
      決行核示如擬，亦有被告提出之複閱簽稿1件存卷可查（
      見本院卷第133頁、第134頁），可知被告乃就特定期間之
      工程案件，欲以特定之工程管理費支應，簽請臺南市政府
      同意被告自行徵才僱用1名4等約用人員辦理該特定期間之
      工程案件業務，經臺南市長核示如被告所擬及上開局處意
      見，故如計畫結束或經費不敷支付時，被告即應停止僱用
      該約用人員，自非被告有意持續維持之經濟活動及其因此
      衍生之相關職務工作，應屬短期性及特定性之非繼續性工
      作。益證被告僱用原告擔任上開複閱簽稿之4等約用人員
      ，所從事者乃被告特定性、短期性之工程案件業務工作，
      如計畫結束或經費不足，縱使在僱用契約之1年契約期間
      ，被告即應停止僱用原告，堪認兩造間之僱用契約為定期
      契約，原告主張兩造之僱用契約應屬不定期之勞動契約云
      云，並無可取。兩造間之僱用契約既為定期契約，自應於
      契約期間屆滿之112年12月31日而失效。是被告抗辯兩造
      間之僱用契約為定期契約，已於112年12月31日因期間屆
      滿而失效，要屬可採。
　４、又查原告於112年11月2日提出便簽（即被證4），表明原告
      因生涯規劃，需於112年11月13日至11月29日共計13日，
      參加職業訓練課程，休假期間職務已商請張素萍同仁代為
      處理相關業務，經被告人員葉玉貞、羅朝勝於同年11月2
      日蓋章，嗣經被告法定代理人何榮長於同年月9日決行批
      可乙節，有被告提出之原告便簽1件附卷可憑（見本院卷
      第95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113年8月1日言詞
      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09頁）。又證人即被告前人事主任
      黃文貞於本院具結證稱：我在職期間有聽聞原告有離職的
      申請，那時候原告說她要去外界就職，因為長照剛好有工
      作機會，她覺得可能之後生涯規劃比較好。是原告跟自己
      的主管說要離職，主管跟原告說是不是要自己送辭呈出來
      ，私下原告問我說為什麼我已經決定要離職，還要寫離職
      申請書這個東西，我就跟原告說那就隨便她。我們在112
      年間曾經因為要不要續聘原告的事情跟原告會談，那時候
      最正式的一次應該是相關人員都有列席，最後是原告說要
      離職了，所以當然就不續聘了。會談時，原告有說要離職
      。會談是因為原告要離職，我們想說有沒有什麼問題要了
      解，原告還有提出她還有什麼福利。我有聽到同仁之間耳
      語傳來傳去因為經費不足，所以沒辦法續聘原告等語；證
      人即被告區長何榮長於本院證稱：原告於112年12月31日
      從被告離職，原告的便簽（被證4）還沒有送來之前，我
      有聽人事主任說原告要離職，原告這張便簽送上來時，我
      有請原告到區長室來談，原告說想要去社區照顧老人，因
      為要參加職業訓練，所以要請13天的長假，我跟原告說妳
      要去做社區照顧，上班地點不固定、不方便，請原告考慮
      一下繼續做，原告說她受訓完隔年她就有確定要去照護中
      心，就在楠西區，但是我還是請原告回去考慮，所以便簽
      11月2日上來，我請原告回去考慮幾天，我在11月9日才簽
      可，原告說是不是可以做到12月31日可以領1.5個月的年
      終獎金，事後我再找人事黃文貞主任跟會計主任問原告做
      到12月31日領1.5個月年終獎金有沒有問題，她們說沒有
      問題，這個簽我就簽了，當場就告知原告說她可以領1.5
      個月年終獎金。當年經費是夠的，我們支用的薪水是到11
      2年12月底，加上年終獎金。我沒有跟原告講過因為經費
      不足沒有辦法續聘她的事情。原告請這個假是要去參加職
      業訓練，原告跟我說她要去接照護員的職缺，她需要去受
      訓，她確實13天都去受訓，不是我要原告請假的等語（見
      本院113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57頁至第16
      5頁），可知原告提出上開便簽雖看不出其有要離職之意
      ，但何榮長聽到人事主任說原告要離職，後來再看到上開
      便簽後，有找被告的人事主任、會計主任與原告會談，何
      榮長請原告考慮是否繼續工作，但原告表示她受訓完隔年
      確定要去照護中心，何榮長因此於112年11月9日簽可原告
      便簽請假去參加職業訓練。
　５、原告雖主張被告先後於112年6月中旬、同年9月間、同年12
      月中旬，告知原告因經費不足隔年不再續聘，被告於113
      年1月10日函覆亦稱兩造訂定之契約屬定期勞動契約，原
      告為期滿離職，被告一直以來不續聘原告的理由係因經費
      不足，根本非原告自請離職等語。惟查：
　⑴、兩造間之僱用契約既為定期契約，除非原告於期滿前提前
      辭職，始有原告自請離職可言，而依證人黃文貞、何榮長
      之前開證述，雖可認原告曾向被告之人事主任表達要離職
      ，何榮長並請原告考慮是否繼續工作，但原告表示她受訓
      完隔年確定要去照護中心，然原告除上開便簽之請假期間
      外，其實際上仍繼續工作至契約期間末日112年12月31日
      止，原告並於同年月25日填寫被告離職人員交代清單送請
      被告有關單位簽註意見及簽章，臺南市政府亦於113年1月
      9日以府民人字第1130077890號函通知兩造，表明核定原
      告僱用期滿解僱，並自000年0月0日生效乙節，有被告提
      出被告離職人員交代清單、臺南市政府函各1件在卷可按
      （見本院卷第89頁、第99頁），可知原告向被告人事主任
      及何榮長表明之離職，實際上應指下一年度即僱用契約期
      滿後之113年起，不繼續在被告任職之意。雖臺南市政府
      上開函誤用解僱字樣，但原告乃為僱用期滿離職，並非解
      僱，因此上開誤用字樣，不影響原告係於僱用契約期滿離
      職之事實。
　⑵、又查被告因原告僱用期滿，以工程管理費113年不足支應約
      用人員津貼，期滿不續僱，擬減列1名4等約用人員（職務
      編號L099003），而檢陳被告113年度擬聘（僱、用）人員
      聘（僱）用計畫表（減列計畫）以被告112年12月29日所
      人字第1120964030號函請臺南市政府鑒核，經臺南市政府
      以113年1月3日府人力字第1121749699號函復同意辦理，
      亦有被告提出之被告函、臺南市政府函各1件在卷可查（
      見本院卷第137頁至第141頁），原告亦不爭執其形式上之
      真正（見本院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47
      頁），可知被告確實因經費不足，無法於113年再繼續僱
      用1名4等約用人員，則原告雖因任職期間聽聞被告同仁傳
      述被告113年度經費縮減不再續聘原告，亦不影響原告於
      僱用期滿離職及兩造僱用契約屆期而失效之認定，故不論
      原告有無自請離職之意，原告上開便簽、被告離職人員交
      代清單，亦僅能認定原告為期滿離職，而非自請離職。是
      原告前開主張被告一直以來不續聘原告的理由係因經費不
      足，根本非原告自請離職乙節，雖屬可採，亦不影響兩造
      之僱用契約已於112年12月31日因期間屆滿而失效。
　６、再查原告自95年3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在兩造簽訂僱用契
      約之前，原告係擔任被告之臨時技術單工，原告嗣於110
      年12月15日提出辭職書申請書給被告，表明因其個人私務
      及生涯規劃等因素，請被告准予其於同年月31日（星期五
      ）辭職，經被告之人事管理員黃文貞、民政及人文課課長
      蘇文本、社行課課長楊惠雯蓋章會辦乙節，有被告提出之
      辭職書申請書1件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87頁），雖原告
      否認此辭職書申請書之真正（見本院113年8月1日言詞辯
      論筆錄，本院卷第109頁）。惟證人黃文貞於本院另證稱
      ：原告本來是臨時單工，後來要轉換成約用人員，薪水比
      較高，也都是在臺南市楠西區公所，所以才寫此辭職書申
      請書等語（見本院113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
      第158頁）；對照原告隨即於111年1月1日與被告簽訂第一
      年之僱用契約，擔任被告之4等約用人員，支給250薪點，
      折合月薪32,425元乙節，亦有原告提出之僱用契約、被告
      臨時人員年終考核通知書、約用人員考核通知書各1件存
      卷可按（見本院卷第25頁、第26頁、第29頁、第30頁），
      可知原告係要轉成僱用契約之被告約用人員，始提出辭職
      書申請書向被告申請辭職，堪認原告已向被告自請於110
      年12月31日從臨時技術單工離職。是被告抗辯原告於110
      年12月15日提出辭職書申請書，請被告准其於同年月31日
      辭職乙節，要屬可採，原告否認上開辭職書申請書之真正
      及其向被告申請辭職云云，均無可取。
　７、綜上所陳，原告在110年12月31日前擔任被告之臨時技術單
      工，已經原告自請離職，嗣後兩造間之僱用契約為定期契
      約，已於112年12月31日因期間屆滿而失效，自無原告之
      後再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問題，則原告主張被告以
      定期契約到期未予續約，未經預告終止僱傭關係，違反勞
      基法第9條不定期契約之規定，原告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云云，要屬無據。
（二）兩造間之僱用契約乃因期間屆滿而失效，原告請求被告給
      付資遣費194,550元、預告工資32,425元及開立非自願離
      職證明書，自屬無據：
　　　經查兩造間之僱用契約已於112年12月31日屆期而失效，
      並非不定期勞動契約，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
      定，主張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云云，要屬無據，有如前述
      ，則原告依勞基法第17條、第16條第3項、第19條、勞工
      退休金條例第12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資遣費194,550元、預告工資32,425元及開立非
      自願離職證明書，自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兩造間之僱用契約應屬特定性、短期性之定期契
    約，已因契約期間於112年12月31日屆期而自113年1月1日起
    失效，原告主張兩造之僱用契約應屬不定期契約，被告期滿
    不再續聘原告，違反勞基法第9條規定，原告得依勞基法第1
    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請求被告給
    付資遣費、預告工資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情，要屬無
    據，被告之抗辯，則屬可採。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17條、第
    16條第3項、第1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就業保險法
    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194,550元、預告工
    資32,425元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
    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52號
原      告  陳美照  

訴訟代理人  向文英律師
被      告  臺南市楠西區公所

法定代理人  何榮長  
訴訟代理人  沈聖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95年3月1日起受僱為被告之臨時技術單工，因應被告工程業務須求，自111年1月1日起與被告簽訂約用人員僱用契約書（下稱僱用契約），契約期間1年，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32,425元，屆期續簽，除擔任工程會計協辦人員負責各類工程預算審核及相關工程文書等審查外，尚兼任行政院主計處專任調查員等工作，期間工作認真負責，多次受被告、協助服務單位表揚。詎被告竟於112年12月16日以防汛經費不足無法從工程管理費中支付薪資，即以定期契約到期未予續約，未經預告終止僱傭關係，原告即因被告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而主張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於113年1月3日依法向被告請求資遣費及預告工資、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然遭被告拒絕，原告復113年2月2日向臺南市政府勞工局（下稱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被告給予資遣費、預告工資、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兩造於113年2月22日調解不成立。
（二）被告聘僱原告負責之工作內容是臺南市楠西區各類工程預算審核及相關工程文書等審查，既屬被告經常性經濟活動之範疇，原告所擔任之工作，就被告之業務性質與營運而言，具有持續性之需要，非屬勞基法第9條規定之非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且依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66號民事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84號判決意旨，兩造簽立契約雖為定期契約，性質仍屬不定期繼續性勞動契約，被告於112年12月中旬以防汛業務減縮經費不足為由，通知原告終止僱傭關係，然除無被告所言有業務減縮情形外，被告亦未先為安置即解僱原告，原告自得依法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及給與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下列項目：
　１、資遣費194,550元：
　　　原告月薪32,425元，月平均工資為32,425元，自95年3月1日起任職於被告迄至113年1月1日止，工作年資為17年10月，新制資遣費基數為6，依勞基法第1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資遣費194,550元（計算式：32,425元×6＝194,550元）。
　２、預告工資32,425元：
　　　原告於113年1月1日離職，月平均工資32,425元，工作年資17年10月，被告並未依法於30日前預告，依勞基法第16條第3項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30日之預告工資32,425元（計算式：32,425元÷30日×30日＝32,425元）。
　３、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兩造間勞動契約既因原告主張被告違反勞基法第14條規定而終止，依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被告自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四）112年6月中旬在被告的3樓會議室，被告通知原告因113年度聯通管的經費大幅縮減，所以隔年將不再續聘原告。被告復於112年9月間在被告的2樓發包室，告知原告次年因經費的問題不再續聘，因為原告尚有15天特別休假未休完，依體制不給予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所以原告才會上人事網站申請休假去上課，然區長遲遲未簽核，會計主任囑咐原告上簽給區長核示方可前往上課，並非原告有自請離職之意思。被告再次於112年12月中旬在被告的2樓區長室告知原告，因經費不足不再續聘，承諾會有1.5個月年終獎金，但因是1年一聘，所以不會有資遣費。原告於113年1月3日向被告提出資遣/退休申請書請領資遣費，被告於同年月10日函覆亦稱兩造訂定之契約屬定期勞動契約，原告為期滿離職，而非自請離職。又兩造於113年2月22日勞資爭議調解時，被告亦主張原告係契約期滿而未續約。被告一直以來不續聘的理由係因經費不足，不再續聘原告，根本非原告自請離職等語。
（五）聲明：
　１、被告應給付原告226,9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２、被告應開立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３、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前於95年3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惟於110年12月15日提出辭職書申請書，其中記載：今因個人私務及生活規劃等因素，請准予110年12月31日（星期五）辭職等語，嗣分別於111年1月1日、111年12月28日與被告簽立僱用契約，僱用契約第2條約定契約期間：甲方（即被告，下同）自112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僱用乙方（即原告，下同）；第3條約定工作內容：㈠協助辦理楠西區各類工程案件。㈡其他臨時交辦事項、第7條約定受僱人應負之責任：在僱用期間，乙方願接受甲方工作上之指派調遣，並遵守甲方之規定，如補助經費不足、工作不力或違背有關規定，甲方得依法終止契約等語，足徵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期間為1年，且如補助經費不足時，被告自得依法終止契約。又被告於開缺前即以「為辦理本所各項水利、道路、農路等工程需要，擬請准以工程管理費遴聘具工程專長之約用人員1名，並由本所自行辦理甄選事宜」向上級申請奉核簽准，遑論僱用契約第11條約定：如契約未盡事宜，宜依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下稱系爭工作規則）辦理，系爭工作規則第8條第2項第2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各機關學校得依勞基法終止契約：二、補助經費遭停止或不敷支付。顯見兩造間勞動契約符合勞基法第9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條所規定特定性工作之定期契約，則於契約期間屆滿時，原告自應離職，何來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權利。
（二）原告應就其屬非自願離職負舉證責任，原告薪資經費來源為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下稱南水局）所補助之回饋金（用於工程費用之工程管理費），南水局於112年10月間通知被告上開經費於113年間恐有不敷使用之情，原告知悉此情後即向訴外人即當時單位主管會計室主任葉玉貞提出離職申請，實際上原告於112年11月2日自行上簽說明：「職因生涯規劃，需於112年11月13日至11月29日共計13日，擬參加職業訓練課程；休假期間職務已商請張素萍同仁代為處理相關業務」等語，並由被告發函臺南市政府主計處表明：「本所兼任統計調查員陳美照因生涯規劃離職無法繼續兼任，自113年1月1日起由臨時人員技術單工張素萍兼任本區統計調查工作」等語，臺南市政府亦於113年1月3日發函通知原告：「主旨核定陳美照解僱如說明，請查照。說明：三、動態：解僱。四、異動事由：僱用期滿。五、生效日期：民國113年1月1日。」等語，且原告於112年12月25日填寫之被告離職人員交代清單離職原因欄亦載明為僱用期滿，顯見原告於僱傭期間屆滿前因「生涯規劃」已向被告提出自願離職，嗣於期間屆滿時離職，焉有非自願離職之情事。原告既於110年12月31日自願離職，年資未逾2年，何以資遣費計算之數額為194,550元等語置辯。
（三）聲明：　　　　　　
　１、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２、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48頁）：
（一）原告自95年3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於111年1月1日與被告簽訂僱用契約，契約期間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每月報酬32,425元；於111年12月28日與被告簽訂僱用契約，契約期間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每月報酬32,425元。
（二）僱用契約於112年12月31日屆滿後，兩造未再續約。
（三）原告以被告違反勞基法而主張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於113年1月3日向被告提出資遣申請書，請求被告發給資遣費，被告於同年月10日以被告所人字第1130013899號函回覆原告其請求資遣費與勞基法規定不符，恕難同意。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見本院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48頁、第149頁）：
（一）兩造間僱用契約是否為定期或特定性契約？
（二）原告究為自願離職亦或因僱用契約屆期未續約而離職？
（三）原告依勞基法第17條、第16條第3項、第1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194,550元、預告工資32,425元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自95年3月1日起受僱為被告之臨時技術單工，每月薪資32,425元，負責臺南市楠西區各類工程預算審核及相關工程文書等審查，並兼任行政院主計處專任調查員等工作，就被告之業務性質與營運，具有持續性之需要，僱用契約應屬不定期繼續性勞動契約。被告於112年12月16日以防汛經費不足為由，以定期契約到期未予續約，未經預告終止僱傭關係，違反勞基法第9條規定，原告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原告得依勞基法第17條、第16條第3項、第1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194,550元、預告工資32,425元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一）兩造間之僱用契約為定期契約，已於112年12月31日因期間屆滿而失效，原告係因僱用契約屆期而離職：
　１、按除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不適用勞基法之行業或工作者外，均有該法之適用，此從勞基法第3條第1項、第3項規定觀之即明。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已改制為勞動部）業於96年11月30日以勞動1字第0960130914號公告，指定公部門各業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適用勞基法，並自00年0月0日生效。經查本件被告因獲臺南市政府水利局（下稱水利局）、農業局（下稱農業局）、工務局（下稱工務局）、民政局（下稱民政局）及南水局補助之工程經費，而由補助工程經費中之工程管理費項下簽請僱用具工程專長之約用人員（4等250薪點）1名，經費計需497,000元，僱期為自實際到職日起至經費不敷支付時停止僱用，經被告內部簽呈由被告區長核可後，被告再上簽稿會核單，會核臺南市政府人事處（下稱人事處）、勞工局、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下稱稅務局）、臺南市政府主計處（下稱主計處），擬請各該會核局處同意被告新增1名4等約用人員，並自行辦理公開徵才，後經被告整理各該會核局處之意見，再上複閱簽稿，擬辦如奉核可，由被告自辦甄選事宜，並送人事處辦理後續事宜，另副知勞工局就業服務系統，經臺南市長決行核示如擬，被告因而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先後2年與原告簽訂定期1年之僱用契約，有原告提出之僱用契約、函各2件、被告臨時人員年終考核通知書、約用人員考核通知書、被告農林漁牧業普查所聘函各1件（見本院卷第25頁至第33頁），及被告提出之簽、簽稿會核單、複閱簽稿各1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1頁至第93頁、第133頁、第134頁），足見原告並非依公務人員法制所進用之人員，自應有勞基法之適用，合先敘明。
　２、次按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訂定之勞動契約，應為不定期契約。定期契約屆滿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視為不定期契約：一、勞工繼續工作而雇主不即表示反對意思者。二、雖經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工作期間超過90日，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30日者。前項規定於特定性或季節性之定期工作不適用之。勞基法第9條定有明文。又本法第9條第1項所稱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依左列規定認定之：一、臨時性工作：係指無法預期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6個月以內者。二、短期性工作：係指可預期於6個月內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三、季節性工作：係指受季節性原料、材料來源或市場銷售影響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9個月以內者。四、特定性工作：係指可在特定期間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超過1年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條亦有明文。勞基法所稱「非繼續性工作」係指雇主非有意持續維持之經濟活動，而欲達成此經濟活動所衍生之相關職務工作而言。至「特定性工作」是指雇主僱用勞工之目的，在於完成特定之事務，當該事務完成後，即對該勞工之勞務給付欠缺需求者而言。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66號民事判決意旨亦認為：「按不定期勞動契約所需具備之『繼續性工作』，係指勞工所擔任之工作，就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性質與營運而言，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者，並非只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之一時性需要或基於特定目的始有需要而言。換言之，工作是否具有繼續性，應以勞工實際從事工作之內容及性質，對於雇主事業單位是否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而定，亦即與雇主過去持續不間斷進行之業務有關，且此種人力需求非屬突發或暫時者，該工作即具有繼續性。」
　３、原告主張其負責臺南市楠西區各類工程預算審核及相關工程文書等審查，並兼任行政院主計處專任調查員等工作，屬於繼續性工作，僱用契約應屬不定期之勞動契約云云。惟查：
　⑴、兩造簽訂如前述兩造不爭執之事實（一）所示2件僱用契約，除約定契約期間均為1年，及原告每月薪資均為32,425元外，另均於第2條約定：契約期間為定期契約，僱用期間如發生系爭工作規則第8條但書、第50條規定之情事時，被告得於1個月前通知原告，提前依法終止契約；第3條約定：原告工作內容（由僱用單位依實際業務需要訂定）為協助辦理楠西區各類工程案件及其他臨時交辦事項；第7條約定：受僱人（即原告）應負付之責任：在僱用期間，原告接受被告工作上之指派調遣，並遵守被告之規定，如補助經費不足、工作不力或違背有關規定，被告得依法終止契約；第11條約定：本契約未盡事宜依系爭工作規則辦理，有原告提出之僱用契約2件在卷可憑（見本院第25頁至第28頁），可知兩造簽訂僱用契約時，雙方都知悉被告僱用原告之期間雖為1年定期契約，但如發生系爭工作規則第8條但書、第50條規定之情事或補助經費不足時，被告得終止契約。而對被告而言，楠西區各類工程案件之進行雖有持續性，但因公家機關預算需要每年編列，因此每年度新編預算之工程案件可以切割為特定性之工作，並不能將被告辦理之所有工程案件視為一體而認屬於具有持續性需要之工作。何況被告乃以水利局、農業局、工務局、民政局及南水局補助之工程經費中之工程管理費支應僱用原告之薪資，亦如前述，核屬特定計畫之項目，則原告依僱用契約第3條約定之工作內容，應指在契約期間之1年內協助辦理楠西區各類工程案件及其他臨時交辦事項等短期及特定性之工作，並不包括被告在僱用契約期滿後之各類工程案件之預算審核及相關工程文書審查或專任調查員等工作。
　⑵、參以被告係以水利局、農業局、工務局、民政局及南水局補助工程經費中之工程管理費項下簽請僱用具工程專長之約用人員（4等250薪點）1名，始僱用原告，被告乃依被告前開簽呈、簽稿會核單、複閱簽稿之內容及核可事項，先後2年，而與原告簽訂111年及112年均定期1年之僱用契約，並依核可內容，於僱用契約約定被告僱用原告之僱期為自實際到職日起至經費不敷支付時停止僱用，有如前述；又上開複閱簽稿各單位表示意見如下：「（一）人事處：案內簽擬新增4等約用人員1名，並自辦徵才，其經費為工程管理費，如計畫結束或經費不敷支付時，應立即停止僱用，是否同意所請，請鈞核。」、「（二）勞工局:本案楠西區公所簽請新增1名4等約用人員職缺，並自行辦理公開徵才。是否同意所請，請鈞長核示。」、「（三）財政稅務局：同人事處簽見1、2。」、「（四）主計處：同人事處簽見1、2。」、「（五）本所（即被告）綜合意見：自4月起迄今，本所以原有人力推行工程案件，實感不堪負荷以致影響業務推動，再考量本年度已獲各局處補助工程經費達1億7百萬餘、本預算工程經費973萬餘、以及明年111年度預計受南區水資源局工程經費2千4百萬(108年度案及110年度案)再加其他局處補助等案件，確有增聘約用人員1名之必要，請鈞長核示。」等語，經臺南市長決行核示如擬，亦有被告提出之複閱簽稿1件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33頁、第134頁），可知被告乃就特定期間之工程案件，欲以特定之工程管理費支應，簽請臺南市政府同意被告自行徵才僱用1名4等約用人員辦理該特定期間之工程案件業務，經臺南市長核示如被告所擬及上開局處意見，故如計畫結束或經費不敷支付時，被告即應停止僱用該約用人員，自非被告有意持續維持之經濟活動及其因此衍生之相關職務工作，應屬短期性及特定性之非繼續性工作。益證被告僱用原告擔任上開複閱簽稿之4等約用人員，所從事者乃被告特定性、短期性之工程案件業務工作，如計畫結束或經費不足，縱使在僱用契約之1年契約期間，被告即應停止僱用原告，堪認兩造間之僱用契約為定期契約，原告主張兩造之僱用契約應屬不定期之勞動契約云云，並無可取。兩造間之僱用契約既為定期契約，自應於契約期間屆滿之112年12月31日而失效。是被告抗辯兩造間之僱用契約為定期契約，已於112年12月31日因期間屆滿而失效，要屬可採。
　４、又查原告於112年11月2日提出便簽（即被證4），表明原告因生涯規劃，需於112年11月13日至11月29日共計13日，參加職業訓練課程，休假期間職務已商請張素萍同仁代為處理相關業務，經被告人員葉玉貞、羅朝勝於同年11月2日蓋章，嗣經被告法定代理人何榮長於同年月9日決行批可乙節，有被告提出之原告便簽1件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95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113年8月1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09頁）。又證人即被告前人事主任黃文貞於本院具結證稱：我在職期間有聽聞原告有離職的申請，那時候原告說她要去外界就職，因為長照剛好有工作機會，她覺得可能之後生涯規劃比較好。是原告跟自己的主管說要離職，主管跟原告說是不是要自己送辭呈出來，私下原告問我說為什麼我已經決定要離職，還要寫離職申請書這個東西，我就跟原告說那就隨便她。我們在112年間曾經因為要不要續聘原告的事情跟原告會談，那時候最正式的一次應該是相關人員都有列席，最後是原告說要離職了，所以當然就不續聘了。會談時，原告有說要離職。會談是因為原告要離職，我們想說有沒有什麼問題要了解，原告還有提出她還有什麼福利。我有聽到同仁之間耳語傳來傳去因為經費不足，所以沒辦法續聘原告等語；證人即被告區長何榮長於本院證稱：原告於112年12月31日從被告離職，原告的便簽（被證4）還沒有送來之前，我有聽人事主任說原告要離職，原告這張便簽送上來時，我有請原告到區長室來談，原告說想要去社區照顧老人，因為要參加職業訓練，所以要請13天的長假，我跟原告說妳要去做社區照顧，上班地點不固定、不方便，請原告考慮一下繼續做，原告說她受訓完隔年她就有確定要去照護中心，就在楠西區，但是我還是請原告回去考慮，所以便簽11月2日上來，我請原告回去考慮幾天，我在11月9日才簽可，原告說是不是可以做到12月31日可以領1.5個月的年終獎金，事後我再找人事黃文貞主任跟會計主任問原告做到12月31日領1.5個月年終獎金有沒有問題，她們說沒有問題，這個簽我就簽了，當場就告知原告說她可以領1.5個月年終獎金。當年經費是夠的，我們支用的薪水是到112年12月底，加上年終獎金。我沒有跟原告講過因為經費不足沒有辦法續聘她的事情。原告請這個假是要去參加職業訓練，原告跟我說她要去接照護員的職缺，她需要去受訓，她確實13天都去受訓，不是我要原告請假的等語（見本院113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57頁至第165頁），可知原告提出上開便簽雖看不出其有要離職之意，但何榮長聽到人事主任說原告要離職，後來再看到上開便簽後，有找被告的人事主任、會計主任與原告會談，何榮長請原告考慮是否繼續工作，但原告表示她受訓完隔年確定要去照護中心，何榮長因此於112年11月9日簽可原告便簽請假去參加職業訓練。
　５、原告雖主張被告先後於112年6月中旬、同年9月間、同年12月中旬，告知原告因經費不足隔年不再續聘，被告於113年1月10日函覆亦稱兩造訂定之契約屬定期勞動契約，原告為期滿離職，被告一直以來不續聘原告的理由係因經費不足，根本非原告自請離職等語。惟查：
　⑴、兩造間之僱用契約既為定期契約，除非原告於期滿前提前辭職，始有原告自請離職可言，而依證人黃文貞、何榮長之前開證述，雖可認原告曾向被告之人事主任表達要離職，何榮長並請原告考慮是否繼續工作，但原告表示她受訓完隔年確定要去照護中心，然原告除上開便簽之請假期間外，其實際上仍繼續工作至契約期間末日112年12月31日止，原告並於同年月25日填寫被告離職人員交代清單送請被告有關單位簽註意見及簽章，臺南市政府亦於113年1月9日以府民人字第1130077890號函通知兩造，表明核定原告僱用期滿解僱，並自000年0月0日生效乙節，有被告提出被告離職人員交代清單、臺南市政府函各1件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89頁、第99頁），可知原告向被告人事主任及何榮長表明之離職，實際上應指下一年度即僱用契約期滿後之113年起，不繼續在被告任職之意。雖臺南市政府上開函誤用解僱字樣，但原告乃為僱用期滿離職，並非解僱，因此上開誤用字樣，不影響原告係於僱用契約期滿離職之事實。
　⑵、又查被告因原告僱用期滿，以工程管理費113年不足支應約用人員津貼，期滿不續僱，擬減列1名4等約用人員（職務編號L099003），而檢陳被告113年度擬聘（僱、用）人員聘（僱）用計畫表（減列計畫）以被告112年12月29日所人字第1120964030號函請臺南市政府鑒核，經臺南市政府以113年1月3日府人力字第1121749699號函復同意辦理，亦有被告提出之被告函、臺南市政府函各1件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37頁至第141頁），原告亦不爭執其形式上之真正（見本院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47頁），可知被告確實因經費不足，無法於113年再繼續僱用1名4等約用人員，則原告雖因任職期間聽聞被告同仁傳述被告113年度經費縮減不再續聘原告，亦不影響原告於僱用期滿離職及兩造僱用契約屆期而失效之認定，故不論原告有無自請離職之意，原告上開便簽、被告離職人員交代清單，亦僅能認定原告為期滿離職，而非自請離職。是原告前開主張被告一直以來不續聘原告的理由係因經費不足，根本非原告自請離職乙節，雖屬可採，亦不影響兩造之僱用契約已於112年12月31日因期間屆滿而失效。
　６、再查原告自95年3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在兩造簽訂僱用契約之前，原告係擔任被告之臨時技術單工，原告嗣於110年12月15日提出辭職書申請書給被告，表明因其個人私務及生涯規劃等因素，請被告准予其於同年月31日（星期五）辭職，經被告之人事管理員黃文貞、民政及人文課課長蘇文本、社行課課長楊惠雯蓋章會辦乙節，有被告提出之辭職書申請書1件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87頁），雖原告否認此辭職書申請書之真正（見本院113年8月1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09頁）。惟證人黃文貞於本院另證稱：原告本來是臨時單工，後來要轉換成約用人員，薪水比較高，也都是在臺南市楠西區公所，所以才寫此辭職書申請書等語（見本院113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58頁）；對照原告隨即於111年1月1日與被告簽訂第一年之僱用契約，擔任被告之4等約用人員，支給250薪點，折合月薪32,425元乙節，亦有原告提出之僱用契約、被告臨時人員年終考核通知書、約用人員考核通知書各1件存卷可按（見本院卷第25頁、第26頁、第29頁、第30頁），可知原告係要轉成僱用契約之被告約用人員，始提出辭職書申請書向被告申請辭職，堪認原告已向被告自請於110年12月31日從臨時技術單工離職。是被告抗辯原告於110年12月15日提出辭職書申請書，請被告准其於同年月31日辭職乙節，要屬可採，原告否認上開辭職書申請書之真正及其向被告申請辭職云云，均無可取。
　７、綜上所陳，原告在110年12月31日前擔任被告之臨時技術單工，已經原告自請離職，嗣後兩造間之僱用契約為定期契約，已於112年12月31日因期間屆滿而失效，自無原告之後再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問題，則原告主張被告以定期契約到期未予續約，未經預告終止僱傭關係，違反勞基法第9條不定期契約之規定，原告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云云，要屬無據。
（二）兩造間之僱用契約乃因期間屆滿而失效，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194,550元、預告工資32,425元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自屬無據：
　　　經查兩造間之僱用契約已於112年12月31日屆期而失效，並非不定期勞動契約，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主張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云云，要屬無據，有如前述，則原告依勞基法第17條、第16條第3項、第1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194,550元、預告工資32,425元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自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兩造間之僱用契約應屬特定性、短期性之定期契約，已因契約期間於112年12月31日屆期而自113年1月1日起失效，原告主張兩造之僱用契約應屬不定期契約，被告期滿不再續聘原告，違反勞基法第9條規定，原告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情，要屬無據，被告之抗辯，則屬可採。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17條、第16條第3項、第1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194,550元、預告工資32,425元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